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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陳冠宇



1. 建築物施工勘驗申報書及建築執照書表網路傳輸管理系統檔案上傳證明

2. 施工勘驗檢核表。

3. 建築工程應勘驗部份申報表。

4. 申報勘驗當日建築物監造、監督或查核報告表。

5. 申報勘驗當日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

6. 申報勘驗當日建築工程施工日誌。

7. 申報施工勘驗之工程告示牌設置、警示燈設置、建築物全景及申報樓層
之現況相片。

8. 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至現場勘驗相片。

9. 鋼筋（鋼骨）保證書、鋼筋無放射性污染證明、品質證明書（出廠證明
書或TAF認證試驗室檢驗證明），無則免(放樣時)。

10.前施工階段之混凝土品質保證書、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書（含檢測數據
單）、強度試驗報告。但申報屋頂施工勘驗者，應於使用執照申請時一
併檢具，無則免(放樣時) 。

11.施工期間必須勘驗部分運用內政部認可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
或新材料者之相關證明文件，無則免。

書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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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施工期間必須勘驗部分運用隔震元件或消能元件者，其實體試驗及性能
保證試驗（測試）報告書、施工紀錄、照片及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人查
核紀錄，無則免。

13.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加註應附文件，無則免(例：電力、自來水等)。

14.施工日誌(技術士簽章表)，無則免。

15.臺南市建築工地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16.指定勘驗應檢附專任工程人員：勞工異動資料卡(勞工投保資料亦可)、
健(勞)保雇主提撥6%證明或給付薪資表(或所得扣繳憑單亦可)。

17.其他經中央或本府指定之文件(例：綠建築候選證書、綠圍籬計畫書等)

書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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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臺南市施工勘驗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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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臺南市施工勘驗檢核表(放樣)

5



書類資料─臺南市施工勘驗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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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人
簽章

承造人
簽章

與勘驗上傳
序 號 相 同



書類資料─書表上傳證明

若有複數執照則上傳時
需載明與勘驗申報書

序 號 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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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現場照片(申報樓層照片及告示牌)

專任工程人員與告示牌

申報樓層照
(拍攝勘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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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現場照片(與建築物全景)

專任工程人員

工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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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勘驗部分申報表

監造人簽章

依現場實際
狀 況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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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監造(監督、查核)報告表

監造人簽章

依現場實際狀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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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建物施工日誌

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依本次申請勘驗
實際狀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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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

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依本次申請勘驗
實際狀況填寫

13



書類資料─鋼筋相關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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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鋼筋相關試驗報告

與出廠證明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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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鋼筋相關試驗報告

與無放射性汙染證明相符

16



書類資料─混凝土相關試驗報告

應簽章
17



書類資料─混凝土相關試驗報告

人
員
應
簽
名
蓋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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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混凝土相關試驗報告

組數可為一組2個或
一 組 3 個 試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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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公司登記資料(一樓頂版時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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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公司登記資料(一樓頂版時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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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公司登記資料(一樓頂版時檢附)

22



書類資料─檢驗人員證書(一樓頂版時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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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建築執照申報勘驗紀錄表

指定勘驗該樓層監造人
與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應
「 簽 名 蓋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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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工地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照片請貼於自主檢查表背面(蓋騎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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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

第二十八點

為執行登革熱防疫政策及病媒蚊孳生源清除稽查工作，建築

工地應辦理病媒蚊孳生源自主檢查，並應於建築執照辦理開工時，

檢附臺南市建築工地登革熱防治工作計畫書及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

人參加本市建築工地登革熱防治宣導會議講習證明書備查。

書類資料─工地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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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資料─專任工程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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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勘驗應檢附專任工程人員：勞工異動資料
卡(勞工投保資料亦可)、健(勞)保雇主提撥6%
證明或給付薪資表(或所得扣繳憑單亦可)



書類資料─勞健保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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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最近一次資料



書類資料─勞健保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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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最近一次資料



書類資料─綠建築候選證書

30



第三點第二項

建築工地安全圍籬美化：安全圍籬須以彩繪、帆布、貼紙或設置綠化
植栽等方式辦理。

１．建築基地位於公告實施之地區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其安全
圍籬扣除道路截角式透空建造範圍及進出大門外，其餘應有二
分之一以上面積採密植栽方式綠化，除另有規定外，不得以盆
栽零星吊掛施作或其他方式辦理：
（１）本府公有建築工程，工期超過六個月。
（２）建築基地臨接寬二十公尺以上道路長度達二十五公尺以

上，且建築物層數在六層以上。
２．前項建築基地應於申報開工時檢附安全圍籬綠美化計畫，並於

開工後第一次申報勘驗時檢附圍籬完成照片。
３．建築基地位於公告實施之區域，且基地面臨寬二十公尺以上道

路，除應依規定辦理美化外，並應於安全圍籬明顯可見位置，
以油性ＰＶＣ背膠黏貼或帆布懸掛長一點八公尺以上、寬一點
八公尺以上本府重大活動相關宣傳海報、廣告、標誌或圖案。
設置面積達第一目規定應設置密植栽綠化面積一半以上者，得
免施作密植栽綠化。

４．本款所稱公告實施之地區，指建築基地位於應辦理都市設計審
議之地區或其他經本府指定之地區。

綠圍籬計畫書
臺南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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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圍籬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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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圍籬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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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圍籬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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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謝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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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聯絡窗口：吳姿賢 聯絡電話：06-2991111#8792

一股承辦人員：吳金良 聯絡電話：06-2991111#8230

一股承辦人員：盧建昌 聯絡電話：06-2991111#8342

二股承辦人員：陳冠宇 聯絡電話：06-2991111#6391

二股承辦人員：張祥致 聯絡電話：06-2991111#664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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